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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07 证券简称：美尔雅 公告编号：2025031

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（一）会议通知时间、方式

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

议通知于2025年5月7日以传真、邮件、电话等形式发出。

（二）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
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。

（三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及列席人员

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，实际出席8人，公司部分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

了会议。

（四）会议主持人

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继平先生主持。

（五）会议召开的合规性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

本次会议议案采用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，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：

（一）关于调整资产处置价格暨签署调解协议的议案

公司与吉林省智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瑜科技”）于2023年12月29

日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将子公司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青海惠嘉”）的100%股权转让给智瑜科技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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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在收到7,000万元股权转让款，并将青海惠嘉51%股权过户至智瑜科技后，因

智瑜科技未完成尾款的支付，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智瑜科技继续履约。同

时，智瑜科技向法院申请要求解除与公司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由公司返还

其已支付的7,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等。

多重因素影响下，医药连锁行业整体表现不佳，青海惠嘉的经营亦受影响。

为尽快完成青海惠嘉的交易进程，保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，同时综合考虑双方

案件的实际情况，公司同意与智瑜科技针对出售青海惠嘉的尾款由人民币3,000

万元变更为2,000万元，并据此授权管理层及律师签署相关法院调解协议。调解

协议内容主要包括：

1、公司与智瑜科技于2023年12月29日签订的《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

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继续履行。

2、智瑜科技于2025年6月10日前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万元。

3、智瑜科技按照本协议第二条履行给付义务后，公司于15日内协助智瑜科

技办理青海惠嘉股权及工商登记变更手续，并办理交接手续。

4、如智瑜科技未按本协议第二条履行给付义务，则应另行向公司支付违约

金200万元；如公司未按本协议第三条履行协助义务，则另行向智瑜科技支付违

约金200万元。

5、本协议签订后，公司与智瑜科技之间就本案再无争议。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8票，反对0票、弃权0票，议案表决通过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、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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